
 

版权法保教材著作权 申专利保护自创系统 

 

个案背景 

 

特殊教育服务五花八门，早识别和适切的及早介入，包括提供具针对性的教育培训课

程，对于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童的发展有极大帮助。随着科技及医学的发展，新知识及

为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童所研发的评估工具不断发展并更新。一位「问问专家」业务咨

询服务申请人萧先生，本身于大学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，成立了一所教育评估及培训

中心，希望及早识别及评估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童，因材施教，为他们提供适切的介

入治疗。 

 

申请人提出的问题 

 

申请人萧先生开发了一套脑神经评估系统，用以分析学童脑部的发展情况，从而设计

具针对性的治疗及训练课程。他坦言，自己对知识产权认识不多，希望请教顾问如何

保护自己开发的评估系统和教学内容，以免被别人侵权。 

 

专家顾问提供的分析/ 意见 

 

工业贸易署「问问专家」知识产权顾问刘帅贤博士曾与

申请人萧先生详谈。刘博士表示：「知识产权一般不会

保护教学方法。如果萧先生的教学只是以口述方式传

授，其保护并不足够。他需将教学内容编写出来，即以

书面或其他方式记录成教材，成为作品，才可受到版权

法著作权保护。至于萧先生于教材中分享多少自己研发

的数据，则需由他自行考虑。如教材中引用了他人的资

料，须清晰标示资料来源。如当中使用的图片版权属于

他人，萧先生或许需付费或得到版权持有人同意。」 

 

刘博士建议，萧先生可考虑为自己开发的评估系统申请专利保护。他解释道：「是否

为产品申请专利视乎多项因素，例如发明人的意向及申请专利的成本等。萧先生本人

认为他的系统准确度仍有待提升，忧虑这会影响相关的专利申请。事实上，发明人毋

须待产品成熟才为它申请专利，国外有不少例子便是发明人先以技术概念申请专利，

再筹集资金继续进行优化。」刘博士又指，某些国家包括国内有软件著作登记制度，

以保护软件程序，相关保护在本港则可透过版权获得。 

 



另一方面，刘博士亦提醒发明人需避免产品在取得专利

前作公开展示，避免俗语所谓「见光死」。除非发明人

是在申请日之前六个月在已获认可的国际展览会中展

示，才不算丧失新颖性。 

 

刘博士建议，如果中小企业要申请专利，宜委托熟悉知

识产权申请事宜的代理协助，企业本身也要管理好相关资料。 

 

申请人与专家顾问会面后如何处理问题 

 

萧先生对顾问刘博士的分析深表认同，他认为这些分析准确且具实用价值，能帮助他

更深入地了解知识产权事宜。萧先生对刘博士的专业建议亦感到非常感激。在听取刘

博士的建议后，萧先生决定积极推进他的评估系统的发展，并为未来申请专利做好充

分准备。他希望能为评估系统在香港申请专利，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。 

 

专家顾问就个案指出中小企业可学习到的重点/ 精要 

 

专家建议 :「教材受版权法保护，自行研发系统可申请发明专利。」 

 

 

 

 

 
 

 

在「问问专家」业务咨询服务个案分析集内提供的任何意见、结论或建议，  

并不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工业贸易署的观点。 

 


